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6迎新交流会”导演团队、制作团队、化妆造型团队等采购项目
招标文件
项目名称：“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016迎新交流会”
导演团队、制作团队、化妆造型团队等采购项目
招标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
2016年11月24日
招标文件
招标项目名称：“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016迎新交流会”
导演团队、制作团队、化妆造型团队等采购项目
1、 发标时间：
2016年11月24日星期四
二、招标方式：
受用户委托和对采购项目的要求，本职能处室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016迎新交流会” 导演团队、制作团队、化妆造型团队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具体技术要求见附件。
兹邀请合格投标人以密封标书的形式前来投标，标书一式二份，用单独的信封密封，并在信封上标明投标单位及投标项目名称，为确保标书的时效性和可行性，以专人送达为宜。
三、投标方式：
1．投标地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行政楼B111室）；
2．投标截止时间：2016年11月30日12：00，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
3．开标时间和地点：2016年12月初，采取公开开、评标，地点：校资产处；
4．开、评标结果由资产处具体人员通知投标单位；
5．凡需对本次招标提出咨询的供应商，请在2016年11月30日前与资产处物资供应中心联系；
6．本招标方地址：上海市龙腾路333号，邮编：201620；
7．联系人：高丹 电话：67791017；
8.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无效投标。
1）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密封并标注投标项目的；
2）未按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送达的；
3）未附有公司营业三证复印件且加盖公章的；
4）不符合国家、学校规定以及招标文件中规定的。
技术要求
一、服务目标
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016年迎新交流会”项目拟定于2016年12月30日举行。
2.迎新交流会将以艺术表达形式，向全校师生展示学校在2016年取得的成就以及对2017年的展望。通过辞旧迎新的内容，凝聚人心，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新一年的机遇与挑战。
3.充分利用专业化资源，使“2016迎新交流会”项目更加正规化和高效化。
4.项目预算人民币贰拾万元，超过预算金额的投标为无效标。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负责“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016迎新交流会”项目的策划及指导，包括：总导演、艺术指导、文案写作、视频制作、视频拍摄、物料供应及工作人员共七部分内容。
1.总导演：保证晚会有序、安全、高水准演出第一责任人。具有专业艺术类院校专业的学习背景，熟悉舞台艺术创作的各项技能者优先考虑，如舞台气氛营造、舞台节奏的掌握，所有演员的舞台调度、多样式节目编创，晚会整体把控，各部门全方位协调等等，应具备丰富艺术创作经验，如：话剧、晚会、音乐剧、庆典、开幕式等（须提供相关资料）。
2.艺术指导：需具有专业资质，能提供舞台节目艺术指导（如：舞蹈编排，音乐编配，歌唱、朗诵、音乐剧等节目指导，主持人指导等）；
3.文案写作：迎新交流会项目策划、宣传视频脚本创作等。
4.视频制作：需制作交流会大屏幕专题片、节目动态背景视频、片头视频等。
5.视频拍摄：提供交流会现场摄影、摄像设备，并安排专人摄影摄像录制，需达到电视台播出标准，并制作DVD。
6.物料供应；能承担交流会必要的背景板、道具制作、氛围营造材料等。
7.化妆造型：提供所有演员的化妆与造型的服务。

8.工作人员：项目实施过程中负责安排工作人员与招标方进行对接，须有专业背景。

三、服务地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内（龙腾路333号）
四、活动时间：2016年12月30日
五、付款条件
“迎新交流会”项目圆满完成后，由招标方支付全款至中标方。中标方应保证“迎新交流会”项目中的各项工作顺利完成并保证各项安全。中标方应做好培训活动相关服务费用的垫支准备。招标方有权根据赛事组织工作实际完成情况扣除相应未完成子项目款项。
六、无论结果如何，投标单位自行承担参与投标的一切费用。
七、其他要求
投标人应充分了解本项目需求，提供完整的技术方案和合格的报价产品。
中标人须根据招标人要求对项目内容进行深化，须承诺根据深化内容操作，并不因内容调整而增加任何费用。
投标人在得到招标文件后可自行对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踏勘（不集中看现场），以获取有关编制投标文件所需的各种资料，如现有设备情况、材料加工、材料堆放及用水、电和道路运输等因素，都应在投标时一并考虑。一经中标，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为借口，而提出延长合同期和提高合同价等要求。投标人应自行承担现场踏勘的责任和风险，踏勘现场的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中标人在签订合同时，不得提出附加条件和不合理要求，否则将取消其中标资格。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6年11月24日
